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

：

长电科技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长电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８４

”；配股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长电科技”）配股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

长电科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８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刊登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总股

本

７４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１．５

股，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１１１

，

７７７

，

６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３

，

７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６１

，

８６３

万元。

４

、发行人控股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即

１８

，

１２０

，

９６６

股。

５

、配股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长电科技股份的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人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

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８４

”，配股简称“长电配股”，配股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 配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１５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股东仔细查看“长电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

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３

、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券营业部，分别到相应证券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新潮

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长山路

７８

号

联系人

：

朱正义

（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

袁燕

（

证券事务代表

）

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６８５６０６１

传真

：

０５１０－８６１９９１７９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玮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联系人

：

田蓉

、

杨文花

、

赵玉宝

、

郝大鹏

、

戚澄

电话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６

传真

：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７

发行人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２３

，

２００

９

，

３５５

１４６

，

８５１

６４

，

８７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

，

４６９

，

５５５ １

，

５０４

，

７０４

注：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派发了

２００９

年度

现金红利

９８

，

２０５

万元。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

：

宇通客车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业绩：经公司财务中心初步测算，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

５０％

以上；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３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项目 单位 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３３

，

７４０．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６５

三、业绩预增的原因

公司产品销售量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

：

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变化比率

（

％

）

９

月份 累计

９

月份 累计

９

月份 累计

１

、

原煤产量 万吨

１

，

０１５ ９

，

２０８ ９１５ ７

，

６５８ １０．９ ２０．２

２

、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５ １５４ １９ １５４ －２１．１ ０．０

３

、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５５

，

８９１ ５５４

，

８５８ ５０

，

４５６ ４５０

，

２１９ １０．８ ２３．２

４

、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９３５ ８

，

７９３ ９５７ ６

，

７５４ －２．３ ３０．２

（

１

）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６９５ ６

，

７２６ ７５１ ５

，

７６７ －７．５ １６．６

（

２

）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１３ １１３ １３ ９３ ０．０ ２１．５

（

３

）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７１ １

，

５１９ １２７ ５６０ ３４．６ １７１．３

（

４

）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５１ ３１６ ４１ ２１９ ２４．４ ４４．３

（

５

）

进口 万吨

５ １１９ ２５ １１５ －８０．０ ３．５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

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本年及同期原煤产量为本公司自产量，焦炭产量为剔除持

有中煤旭阳公司

４５％

权益产量后的产量，此两项指标披露口径与上年同期有所不同。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

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前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

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７

股票名称

：

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８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召

开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０－０３７

号）。

鉴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现再次将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

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审 议 内 容

一

《

关于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权益法的

议案

》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０３５

号决议公告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

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７

；投票简称：天茂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一

《

关于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

法由成本法改权益法的议案

》

１．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３６０６２７

买入

１ １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申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需在交易日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以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可于投

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

五、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４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联 系 人： 陈大力、龙飞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

法由成本法改权益法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 � � � � � � � �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６０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车辆通行费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公司车辆通行费收入

２４９

，

７５４

，

９３８

元， 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

２２４

，

３３７

，

６６２

元相比，同比增长

１１．３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份公司收取车辆通行费收入

２

，

１７１

，

７８７

，

２０５

元，与

２００９

年

１

至

９

月份通

行费收入

１

，

８３２

，

７３５

，

５９０

元相比，同比增长

１８．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一览表

通行费收入

（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 同比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８

，

９４９

，

８８４ ５９

，

５８９

，

７２８ １５．７１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６３

，

６１７

，

１５９ ５７

，

８３７

，

８４２ ９．９９

昌泰高速

６４

，

１６９

，

９１４ ６２

，

００６

，

２８７ ３．４９

九景高速

３１

，

４７０

，

２８７ ２４

，

２８３

，

４２１ ２９．６０

彭湖高速

５１７

，

０９１ ／ ／

温厚高速

１５

，

６６１

，

１６４ １４

，

１２９

，

８９４ １０．８４

银三角互通立交

５

，

３６９

，

４３９ ６

，

４９０

，

４９０ －１７．２７

合计

２４９

，

７５４

，

９３８ ２２４

，

３３７

，

６６２ １１．３３

注：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计费里程主线长

６５．１７８

公里。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数

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

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3

2010年 10月 15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

600383

股票简称

：

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48

关于公司获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以

228600

万元获取上海浦东航头中心镇

A1

地块项目。 该地

块位于大浦东中部板块的航头镇核心位置，离上海市中心约

30

公里，距浦东国际机场约

24

公里，距上海迪斯尼乐园约

13

公里。

该地块总占地面积

17.79

万平方米，容积率

1.22

，规划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21.7548

万平

方米。 规划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90

平方米以下）建筑量不低于住宅建筑总量

20%

，全装

修住宅的面积至少占总住宅面积的

30%

及以上。

特此公告。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

601328

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 编号

：

临

2010-03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

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本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以及

2010

年

A

股和

H

股配股发行结果， 本行修订了公司

章程，具体内容如下：

一、将第十八条修订为：

第十八条 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 本行可以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最高为

56,343,541,258

股。

二、将第十九条修订为：

第十九条 本行成立后已发行普通股

56,259,641,398

股，包括

26,524,138,356

股境外上

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H

股），占普通股总数的

47.15%

；以及

29,735,503,042

股内资股，占普通

股总数的

52.85%

。

本行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6,259,641,398

股，其中发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有

14,921,230,045

股；发起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203,982,975

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18,060,290,022

股

;

其他

H

股股东持有

23,074,138,356

股。

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机构批准， 并经香港联交所同意， 内资股可以转换为

H

股。

三、将第二十一条修订为：

第二十一条 本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259,641,398

元。

上述内容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并完成了工商备案登记的相关手

续。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600162

证券简称

：

香江控股 编号

：

临

2010-029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目前正在就非公开发行调整事宜进行

讨论，并拟于近期确定具体调整方案，目前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票

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停牌不超

过五个交易日。

本公司将在公告刊登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对调整方案进行论证，并召开董

事会审议。 若有关初步调整论证未获通过的，公司将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告并复牌。 若

初步论证获得通过，公司股票将最迟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披露相关信息并申请复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

：

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

601318

编号

：

临

2010-055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累计规模保费，分别为人民币

12,405,438

万元、人民币

4,546,293

万元、人民

币

13,929

万元及人民币

395,108

万元。 上述累计规模保费为统计口径数据，尚未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

2008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

2009

年

12

月颁发的《保险

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中有关保险混合合同分拆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要求进行调整处

理。 以上数据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circ.gov.cn)

上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

规定》的规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7,119,713

万元、人民币

4,546,

293

万元、人民币

4,789

万元及人民币

332,699

万元。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 编号

：

2010-019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三季度业绩预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将比上年同期下降

80％

以上。

3

、本次预计的经营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4,173,329.39

元人民币。

2．

每股收益：

0.06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本报告期钛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仍在低位徘徊，主导产品盈利空

间缩小，导致公司盈利能力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投资。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

：

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

000502

公告编号

：

2010-045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14

日

2

、召开地点：广州市林和中路

8

号海航大厦

35

楼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发出了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

2010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主持人：董事长余斌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313

人，代表股份

54033567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9.24％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2

人， 代表股份数

4187236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2.66%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311

人，代表股份

数

1216120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58％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各项提案进行了

审议并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天誉

")

出售如下股

权：（

1

） 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

股权；（

2

） 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66.25%

股权；

（

3

）恒大地产广州有限公司

80%

股权；（

4

）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

股权；（

5

）广西天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6

）广西桂林永福美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7

）广西桂林永福

绿景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公司已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上述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7

月

31

日）的

价值进行评估，拟出售资产的最终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 上述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

为人民币

34,376.05

万元。

自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7

月

31

日）次日起至交割日期间，上述拟出售资产产生的收益归公司

享有，上述拟出售资产出现亏损由广州天誉承担。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2106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49%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2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2%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20989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29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9%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分别收购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持有的海南海航国际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及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酒店控股

"

）持有的广州城

建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45%

股权

(

以下统称

"

目标资

产

")

，公司以分别向海航置业、酒店控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为收购对价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12

个月内实施完毕。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3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海航置业、酒店控股。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4

）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由海航置业、酒店控股以其各自拥有的目标资产全额认购。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5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发行价格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

为

10.77

元

/

股），其计算方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应做相应调整，具体方式以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准。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6

）本次发行拟购买的目标资产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目标资产为：

(1)

海航置业持有的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

酒店控股持有的广州城建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京燕京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45%

股权。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7

）目标资产的定价

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备相应资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目标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

币

151,287.63

万元。

同意

119819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6%

；

反对

72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60%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4039

股，反对

7276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6%

。

表决结果：通过

（

8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数量为：目标资产的最终定价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140,471,337

股（最

终发行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准），不足

1

股部分归本公司所有。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公司本次向海航置业、酒店控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

(36

个月

)

内不得

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10

）拟购买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的损益安排

拟购买资产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完成日止所产生的利润，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绿

景地产享有；若目标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产生亏损，则由海航置业、酒店控股分别以

现金方式予以弥补。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11

）本次发行的上市地点

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

12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同意

119858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49%

；

反对

68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57%

；

弃权

1144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94%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77979

股，反对

68821

股，弃权

1144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49%

。

表决结果：通过

3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重大资产出售的

受让方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天誉，且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同步实施、互为前

提，因此，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均构成关联交易。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1218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公司与广州天誉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

的议案》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1218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公司与海航置业、酒店控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1218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公司与酒店控股签订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1218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140,

471,3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3.18%

，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

,

海航置业与其一致行动人酒店控股符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条件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海航置业与其一致行动人酒店控股免于以要

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海航置业与其一致行动人也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

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海航置业与其一致行动人酒店控股的要约收购后

,

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可实施。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3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321

股，弃权

1218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

1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等；

2

、授权签署本次交易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3

、授权办理本次交易申报事项；

4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具体安排

进行调整；

5

、根据本次交易的结果，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及有关备案手续；

6

、授权在本次交易结束后，办理重大资产重组和新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7

、如中国证监会对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政策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此等

新的政策，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

8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申报、上市等有关

的其他事项；

9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因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1987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51%

；

反对

596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49%

；

弃权

1215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7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11980079

股，反对

59621

股，弃权

121501

股，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51%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赖志萍、李艳波；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审议内容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关于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四日


